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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freedom and social order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freedom and proper social order are necessary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Hayek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social order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freedom and social order. By analog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bike, 
we can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yek’s freedom and so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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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自由与社会秩序理论——在摩拜单车案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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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为了生存与发展，自由与合适的社会秩序是
必要的。哈耶克通过对自由和社会秩序概念的解读，阐述了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通过类比摩拜单车方案的实行，可以深
入分析哈耶克的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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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耶克对自由的解读

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是免于专断意志的强制的个人自由

状态，或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少至

最小可能之限度 [1]。个人自由的状态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呈

现的，相比于以往的研究路径，哈耶克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

解释自由的概念，赋予了自由社会属性。

1.1 自由概念的界定

哈耶克从社会关系角度解释自由，他认为自由取决于主

体间的交互作用，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1] 自由的人能依

从自己的计划或意图行事，不自由的人必须妥协于他人的意

志。为了深入了解自由的概念，哈耶克将自由的概念与三种

其他易混淆的自由概念做出了相应的区分。

首先，政治自由要和个人自由区别开来。政治自由取决

于是否拥有表决权，强调人们对立法程序和行政控制活动的

参与以及对政府的选择。政治自由体现了一种集体自由，而

个人自由体现的是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可以充

分利用自己的知识，遵循自己的意愿和意志实现自我目的。

霍伊认为，政治自由涉及的是谁来统治的问题，个人自由涉

及的是被统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2] 其次，内在自由和个人

自由要区别开来。内在自由是指人的行为遵从于自身意志的

理性引导，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受一时冲动或情绪的

驱使。在这个意义上，内在自由考察的是人的理性能力强弱

的问题。然而，个人自由关注的则是能将自身的能力发挥到

何种程度的问题，这里强调独立于他人的意志。最后，能力

和个人自由区别开来。能力强调没有障碍阻止个人实现做我

想做的欲求，这里强调的是达成预期的结果，类似于对财富

或权利的追求。然而，个人自由仅仅强调的是个人通过自己

的能力在与他人的交互合作中满足自己的合理欲求，并不强

调结果的确定性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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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哈耶克对“自由”加入了浓厚的社会属性，人的

自由状态仅指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强制是造成自由被

侵犯的直接原因。

1.2 自由呈现方式的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根据赛亚·柏林的观点，自由有两种呈现方式，即积极

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主动依照自己意愿或计划行

事，个体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意志活动的工具；消极

自由是指免于强制，即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3] 消极自由强

调的是人处在没有他人或群体干涉其活动的状态，即他人不

曾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阻碍了行为者的计划或愿望。

这里强调的主要是维护人的行为和思想在外在干预问题上的

排他性。举个例子，小鱼从小就想能当一名大学老师，大学

毕业后，小鱼努力的考上了研究生，通过努力的学习，终于

实现自己当大学老师的愿望。这个例子可以表明，小鱼努力

读书的行为是积极自由的呈现，因为小鱼的行为完全是按照

自己的意志而行事的。再看下个例子：小鱼从小就想当一名

大学教师，然而，小鱼的父母觉得财务更适合她，因为金融

财务行业收入可观。然而，小鱼依然反抗父母的强制，毕业

后考了研究生。这个例子和前者相反，小鱼最终的就业选择

是免于父母强制的结果，因此，小鱼的就业选择是消极自由

的体现。

哈耶克认为，对自由的侵害一般是来自他人的强制，而

非自然环境或物质条件所带来的困境或约束，个人不受到他

人专断意志的强制时，他就处于个人自由状态，这种自由概

念是以消极的方式呈现的。然而，邓正来反对采用消极自由

的方式定义个人自由的概念，他认为，不能单一的将其划分

为积极或消极的自由，因为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是外在干涉者

的不作为，而是强调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依赖自己所掌握的知

识而积极的作为，这与积极自由的含义相同。从这里可以看出，

个人自由不仅包含消极的一面，也包含积极的一面。

1.3 强制概念的界定

自由和强制在直觉上似乎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为了深入

理解何为个人自由，有必要考察与之相关的强制的概念。强

制，指人所处的环境被他人所控制，以致于为了避免所谓更

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照自己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

务于强制者的目的。[1] 行为者既不能运用自己的智识，也不

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行事。简言之，强制指某人强迫

他人执行自己的意志，带有明显的专断色彩。值得注意的是，

哈耶克所否定的强制概念仅是针对于来自他人的专断意志的

强制，而非否定一切的外在强制。显然，依照哈耶克的思想，

强制的概念也是从社会属性的层面加以界定的，是以社会关

系为基础的，人们不会说深渊强制了攀登者，不会说大海强

制了落难者，更不会说老虎强制了游客。

强制无法不能完全避免，只能被减至最小可能的限度。 

哈耶克认为，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如

果要确保这种私域的存在，避免遭到他人的干预，必须依赖

于国家对个人私域的保护。防止强制的途径是威胁使用强制，

将权力垄断地赋予国家就是威胁使用强制的方法。国家通过

创设条件的方式来界定自由所要求的私域，在这些条件下，

个人能依凭既定的规则来确定他自己的形式领域。[5] 国家的

这种垄断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

且规则明确规定了政府在不同情形中所采取的措施。需要区

分的是国家所采用的这些强制手段有别于他人专断意志的强

制概念，因为，在国家干预背景下的人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

主的权利，执行的依旧是自己的意志，而并非他人的专断意志。

由此可知，自由和强制的关系不完全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的。为了实现个人自由状态，有必要通过国家的干预手段，

用一般性规则来加以限制，尽可能的减少强制所带来的危害

或者影响。

2 哈耶克对社会秩序的阐述

社会秩序理论是立足于前文的自由概念基础上来阐述的。

哈耶克认为，秩序并非都来自于人为的刻意设计的产物，社

会秩序可以是自生自发的，是系统内部各组织互相作用而产

生的秩序。[1]

2.1 哈耶克对社会秩序的界定

秩序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或状态，事物的各要素是密切联

系的，强调整体或系统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和系统之间的关

系。在社会中，各个成员在进行社会合作时，遵从于一个无

形的指引形成的秩序，从而实现各自不同的预期。在社会秩

序之下，人与人之间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致力于实现各自

的预期。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意味着个人的行动由成功的预见

所指导，并有效的使用自身的知识，预见到能从他人那里所

获得的合作。[6] 秩序经常被普遍误解为，是以一种命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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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系或社会等级结构为基础的人造产物。在中国的封建社

会，统治权威阶层为了维护等级社会结构的秩序，制定了各

种专断的条文律法，比如妇女缠足的规定等。历史表明，这

种人造秩序的存在只是服务于少数权威阶层，对于整个社会

而言会导致自由的缺失。

自发的秩序应该是从内部确立起来的或是源于内部的一

种均衡，从内部确立起来的秩序是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7] 自发社会秩序是在社会中不断进化而来的，是系

统内部各组织产生的秩序，自发社会秩序有别于自然秩序和

建构秩序。完全不受干预活动的条件下形成的是自然秩序；

一种计划秩序或组织秩序，或系统外强加的秩序是建构秩序。

这里列举了生动的例子来描述自发的秩序理论，比如羊肠小

道的形成并非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森林小路在形成之前，

每个人会寻找各自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后，某些道路会因

为经常得到利用而变得较易行走。如果可以根据游客在草地

上踏出的小路来设计游览路线，那么这个路线设计一定是最

符合游客意愿的。众所周知，迪士尼乐园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设计游览路线，获得了世界最佳设计奖。这个例子是想表明，

无论是羊肠小道还是游览路径，都不是强制规定、设计的，

而是遵从于人们的自然、习惯性的选择，这是从内部确立的

自发的选择，自发社会秩序的产生也是如此。

2.2 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的型构

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的构成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因素：

无形的演化机制；默会与分立知识；传统的自然选择。[8] 这

三种要素相互结合在一起，使得社会秩序以一种自生自发的

形式展现出来。

首先，产生和演化机制是“看不见的手”。自生自发的

秩序产生于多样要素间的互动，而这些要素在交互过程中发

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秩序有高度复杂的结构。每个人遵

循着单一层次的秩序，单一的秩序要求相互作用、相互调整

从而形成一种抽象的、复杂的、多元的整体秩序。[9] 人们在

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愿合作的实现个人预期，但是这个合作

过程却不是直接导向的，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类似于无形的手

在操作的过程，无法预期结果。类比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资

源直接或间接进入市场，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进而引导资

源在各个部门和企业间自由流动，使资源得到最合理配置。[10]

其次，以无知的知识论为基础，由于默会知识和分立于

个人的知识，导向着个体的行为。 默会的知识是指人们在社

会生活和学习中能够通过遵守社会行为规则，就能获至的知

识，通过吸收前人积累的经验，学会利用工具，就可以说他

们掌握了蕴含在这些工具背后的知识。比如大多人并不知道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但是能在工作和学习中利用计算机。社

会知识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未经过组织的知识，即特

定的时间、空间的具体社会情势下的知识，这些知识以分散

的形式，存在于分立的个人之间。因此，在具体情势中，每

个人会因为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智识水平而采取不同的行为。

知识的分立性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随着人类知识

的增长，圆圈不断扩大，其接触到未知领域的范围也就越广，

人类无知的领域会随着人类的知识的增长而进一步的扩大。[1] 

人们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表面上只是依据他们所掌握的默

会的知识取得成功，实际上还受到无从知晓的其他情势的影

响，甚至有时这些因素是人们行为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在分立的个人知识上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其

实，基于每个人的知识机构的选择，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

有意识的选择过程。有意识的选择是指文化进化的社会性选

择。然而，生物学选择有所不同，生物学选择是指自然界中

基于生物本能的选择。历史经验表明，人们会逐渐普遍遵守

那些优秀的、更符合人类生存惯常的行为模式，并在不断进

化的过程中得以继承。比如人们普遍认同“近亲不可通婚”，

人们选择了这一制度，并认为该制度更适合人的生存、发展，

尽管当时的人们关于该制度的由来并不知晓。

2.3 个人自由与自发社会秩序的关系

自发社会秩序存在的前提是个人自由。哈耶克把自由放

在首位，他认为人与生俱来便有自由，自由符合人的尊严和

本性，自由是人的本质需要，可以推动文明进化和物质繁荣。

而社会秩序的生发不仅是以自由为起点，而且也是以维护个

人自由为终点。在社会中，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关系体现在

整体和个体间的关系中，人们通过一些普遍认同的惯例的调

适自愿合作来实现各自的预期，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自发社会秩序之进化的必要条件是个人自由。人类在追

求自我目的或福利时存在一些无可避免的无知状态。自由是

一种独立于专断意志的强制的状态，所以自由可以提供诸多

机会获得利益和福利。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自由提供了交

往和互动的可能性，人们得以和他人进行信息交换和传递。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3i5.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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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要求其行动与特定的情势相调适，运用自身的知识

去实现自我目的，这样会带来社会进步，促进文明的发展。

发挥自由作用要求遵守惯例或规则，通过普遍、自愿遵守规

则或惯例，可以减少或避免强制情况的存在。[11] 哈耶克指出，

能够成功的根据计划行事的原因在于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遵循

着并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从而在行动中表现出了某常规

性。[12] 常规性不是命令或强制的产物，也不是人们有意识遵

循规则的结果，而是牢固确立的习惯和传统所致。

自发社会秩序利于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一种独立于他

人专断意志的自由状态。如果缺乏社会秩序，必然会滋生一

些专制个人或团体的存在，那么个人自由就无法获得保障。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发社会秩序利于实现个人自由。人

们通过一些普遍认同的惯例或约定，生发了某种秩序来约束

人的行为。哈耶克认为，这些自发的秩序升华成相关的法律

或规定也是合理的，哈耶克提倡法律秩序背景下的个人自由，

法律的本质是普遍认同的惯例的深化，而非专断的意志，因

此不会破坏个人自由，反而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此外，如果

缺少秩序可能会使得社会不稳定，甚至导致社会混乱状态，

从而破坏自由。这说明，个人自由作为自发社会秩序的必要

条件，自发社会秩序利于确保个人自由。

3 自由与社会秩序理论在摩拜单车方案中的

应用

自发社会秩序的产生和演化机制是无形的，可以用斯密

“看不见的手”来解释，自发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依赖于人们

自发的而非有意构建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具有常规性，是

在生活中约定俗成、普遍认可的。基于这个观点，这种自发

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可以用当下流行的摩拜单车（Mobike）案

例进行说明。

摩拜单车作为一种时下新兴的出行工具，具有环保、可

自由选择、随时随地使用、无需放回原处等优点。摩拜单车

的产生来自于人们当下的出行需求，随着购买力的提高，私

家车增加，城市交通拥堵情况日趋严重，汽车尾气污染严重，

车位紧张导致停车耗时多等，人们趋向于需求选择环保、便利、

省时快捷的出行方式。摩拜单车可以自由使用等优点，满足

了当下人们的出行需求和预期。然而，正因为摩拜单车具有

上述自由度、灵活度大的特点，衍生出一个问题：摩拜单车

的自由使用和使用秩序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用哈耶克的自由和自发社会秩序理

论进行解释。首先，摩拜单车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每个人可

以根据自己的情势和智识做出自由的选择，没有外界的专断

强制存在。而且摩拜单车使用结束后，存在一个停放的问题，

摩拜单车的停放也是遵循用户的自由选择，每个用户根据自

己的计划和意愿随时随地的停放。因此，关于摩拜单车的选

择和停放都体现着用户的个人自由。其次，关于摩拜单车的

停放问题还体现了一种自发的秩序。通过经验观察，用户对

于摩拜单车的停放，一般是选择路边或者规定的停车道上，

很少会看到摩拜单车停在马路中间、斑马线、店铺门口或者

草坪上。该单车在初次投放市场时没有出具相关的规定或条

文规范用户的使用。所以，关于这一新兴的交通工具，用户

的使用完全是遵循着自发的而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前文

提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并非一直都是有意构

建的，行动中依然可以体现某种常规性，这种常规性并非来

源于外部强制或规则，而单纯是因为习惯和传统的影响。因

此，个人自由通常会受到一些常规性规则、习惯、习俗的影响，

从而形成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而且这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在

个人自由实施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进行着。

4 结论

哈耶克强调免于强制的个人自由状态。个人自由状态区

别于政治自由、内在自由、能力，并以消极和积极相结合的

方式呈现出来。哈耶克认为，强制和自由不完全对立，因为

某些强制反而会确保个人自由。与此同时，个人自由在实施

过程中会进化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是受无形的

演化机制、默会与分立知识、自然选择三个因素的影响而产

生的。在这演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个人自由在实现的

过程中尤其会受到一些常规性惯例的影响。通过对时下新兴

的摩拜单车方案的研究，一方面，分析出摩拜单车的使用选

择体现了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主要考察消费者对摩拜单车

的使用结束后的停放是否体现了某种自发的非有意构建的秩

序。通过案例分析构建出哈耶克的个人自由和自发的社会秩

序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哈耶克的个人自由与自发社会秩序

理论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即自发的社会秩序以个

人自由为起点，同时又以确保个人自由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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